
内 部 明 电
发电单位 廊坊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签批盖章 曹永生

等级 特急 廊安办传〔2023〕27号 廊机发 号

廊坊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安委会，廊坊开发区安委会，临空经济区（廊坊）

安委会，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：

按照市政府主要领导指示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安全生

产教育培训工作，切实提升安全生产监管人员和企业从业人员安

全素养和技能，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，现就加强我市安全生

产教育培训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教育培训，树牢法律意识，着力健全安全培训依法

施教的长效机制

（一）提高安全培训思想认识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

安全生产培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全面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

规关于加强安全培训工作相关要求，有效加强本地、本行业领域

安全生产监管监察人员安全生产业务培训，提升监管能力；督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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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培训主体责任，不断夯实安全培训工作基

础，提升从业人员整体素质，有效强化生产安全事故防范能力。

（二）提高安全培训地位作用。各级各部门要多措并举加强

安全生产培训工作。广泛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技能，认

真总结推广有关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、培训机构在

提高安全培训质量效果方面积累的典型经验和具体措施，曝光安

全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，努力形成全社会支持、全民关心安全工

作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提高风险隐患防控能力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“培

训不到位就是重大安全隐患”的意识，全面加强安全培训基础建

设，坚持依法培训、按需施教，实施全覆盖、多手段、高质量安

全培训工作，切实提高安全监管人员对企业的帮扶、指导能力和

安全生产执法能力，提升企业从业人员危险因素辨识和事故防范

能力，进一步减少“三违”现象，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，从根本

上预防和遏制重大事故发生。

二、加强联勤联动，深化责任落实，着力推动安全培训齐抓

共管的合力机制

（一）加强综合监管。3月底前，市安委办组织开展对市安

委会相关成员单位安全生产主管领导、安全生产主管科室负责人

的安全生产业务培训，提升各单位安全生产责任意识，提高监管

监察人员的专业水平（见附件）。

（二）加强行业监管。市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重点做好三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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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一是 4月 15 日前，完成本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安全培训工

作，着力提升本行业领域人员的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能力，不断提

高监管和执法水平。二是 5月 10 日前，完成本单位所辖企事业

单位主要负责人、安全负责人安生产全培训工作，切实提高企业

领导和管理层安全责任意识，提升安全管理水平。三是 5 月 31

日前，督促所辖企事业单位完成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工作，将安全

生产“双控”机制建设、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等纳入必培内容；

强化特种作业人员培训，务必做到持证上岗。同时，要不断完善

本行业领域安全培训监督检查机制，把推动企业落实安全培训主

体责任作为抓好安全监管的根本落脚点，强化监管监察，指导督

查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培训责任。

（三）加强属地监管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廊坊开发区、临空

经济区（廊坊）要参照市级层面工作部署和时间节点，开展好本

地区党政领导干部、行业部门领导干部和监管监察人员以及企业

从业人员三个层次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。

各级各部门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工作方案于 3 月 28 日

前报市安委办备案；工作总结于 5 月 31 日前报市安委办。

三、加强源头管理，提高安全素质，着力强化安全培训主体

责任的保障机制

（一）落实安全培训责任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落实安全生产

责任，将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纳入本地、本系统党政领导干部和全

体工作人员教育培训重点内容，定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警示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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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集中培训。要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培训主体责任，

健全并落实安全培训保障制度和措施，制订并严格实施年度安全

培训工作计划，切实把安全培训工作与生产经营活动同部署、同

检查、同考核，确保安全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
（二）保障安全培训投入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落实好本地、

本系统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和培训经费，要督促生产经营单位严格

落实安全生产经费提取和使用制度，切实保障安全培训专项经费

的足额提取和使用，确保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有效实施。

（三）完善安全培训制度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完善本地、本

系统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制度，依法组织实施安全培训。要督

促所辖企事业单位建立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档案，确保安全培训工

作有记录、可追溯。要鼓励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安全培训机构和

生产经营单位与不具备安全培训能力的单位签订安全培训服务保

障协议，帮助开展安全培训工作，提高全员安全素质。

市安委办联系人：崔潇、孙福旭，联系电话：2380838/2380859，

电子信箱：lfsawb@126.com

附件：安全生产综合素质提升班工作方案

廊坊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3年 3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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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安全生产综合素质提升班工作方案

按照我市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的有关规定，现就举办安全

生产综合素质提升班，制定工作方案如下：

一、培训时间

2023年 3月 23日至 24日。

二、培训地点

市应急管理局（安次区光明西道 109号，第十中学西侧）一

楼视频会议室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市教育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住建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农业农

村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文

广旅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工信局、市发改委、市水利局、市国资委、

市自然资源规划局、市商务局、市供销社、市人社局、市邮政管

理局、市城管行政执法局、市体育局、市气象局等成员单位分管

领导、安全科长。

三、班次名称及课程安排

班次名称：安全生产综合素质提升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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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安排

时间 授课主题 课时 授课教师
上课

地点

星期四

9:00-11:30
集中

讲授

新时期安全生产形势

分析及对策
2.5 教授

市应

急管

理局

一楼

视频

会议

室

15:00-17:30
集中

讲授

构建双重预防机制

全力遏制重特大事故
2.5 教授

星期五

9:00-11:30
集中

讲授

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

生产责任制规定、安全

生产法、刑法修正案

2.5 教授

15:00-17:30
集中

讲授
集中座谈交流 2.5 教授

四、有关要求

请相关单位务必于 3月 22日上午 11:00前将参加培训人员名

单（单位、姓名、职务、手机号码）反馈至市安委办邮箱

（lfsawb@126.com）。


